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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绩效目标表
（宝坻区）
	项目名称
	天津市宝坻区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控制监测网络能力建设项目

	所属专项
	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

	中央主管部门
	生态环境部
	省级财政部门
	天津市财政局

	省级主管部门
	天津市生态环境局
	具体实施单位
	天津市宝坻区生态环境局

	资金情况
（万元）
	项目总投资
	300

	
	    其中：中央财政资金
	240

	
	区财政资金
	60

	
	    其他资金
	0

	总
体
目
标
	通过采购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连续监测系统、便携式大气颗粒物激光雷达、轻型无人机、便携式氢火焰离子化检测仪和移动源执法监测设备等，进一步提升宝坻区大气环境监测与监管能力。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
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
出
指
标
	数量指标
	购置监测、监管能力设备
	17套

	
	
	质量指标
	购置设备合格率
	100%

	
	
	时效指标
	开工时间
	2025年12月

	
	
	
	完工时间
	2026年10月

	
	
	成本指标
	项目总投资
	≤300万

	绩
效
指
标
	效
益
指
标
	生态效益
指标
	区域大气环境监测与监管能力
	提升

	
	
	可持续影响
指标
	监测监管能力设备长期稳定运行率
	100%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	管理部门满意度
	≥90%



